
立法會 CB(2)  967 /01 -02(05)號文件

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八日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

諮詢結果及擬議的未來路向諮詢結果及擬議的未來路向諮詢結果及擬議的未來路向諮詢結果及擬議的未來路向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報告 “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 ”諮詢文件諮詢公眾
的結果，以及概述未來路向。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食物環境 生署 (食環署 )於㆓零零㆒年㆒月發出㆖述諮詢文件。
文件建議循以㆘㆕個方向，確保食店／食物工場供應的食物清潔 生

並且適宜供㆟食用：

( A )  改變現有巡查制度的重點

(B )  引入 生經理及 生督導員的規定

( C )  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

( D )  改善違例記分制

3 . 署方派出㆖述文件 22  0 00 份，收集持牌㆟、業界商會、學術／
職業訓練機構、區議會以及公眾的意見，並且舉行 1 7 次簡報會／會
議。㆓零零㆒年㆕月，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舉行特

別會議，討論有關建議並聽取來自十個代表團體的代表的意見。諮詢

期屆滿後，署方共收到 75 份意見書 (附件載有意見書分類的資料 )。



收集所得的意見收集所得的意見收集所得的意見收集所得的意見

(A ) 改變現有巡查制度的重點改變現有巡查制度的重點改變現有巡查制度的重點改變現有巡查制度的重點

4 . 業內業外㆟士普遍同意全面革新現行的巡查制度。他們在意見書

提出的意見如㆘：

業內㆟士

!  擔心巡查時間延長會妨礙經營；

!  應訂立清晰明確的合格標準及 生守則，供業界及巡查㆟員

共同參考；以及

!  “以危機為本 ”訂定的高／㆗／低風險級別，應以第㆒／㆓／
㆔類等㆗性的字眼代替。

業外㆟士

!  支持根據潛在危機決定巡查頻次的做法；以及

!  不應減少巡查頻次。

(B ) 引入引入引入引入 生經理及生經理及生經理及生經理及 生督導員的規定生督導員的規定生督導員的規定生督導員的規定

業內㆟士

!  業內 ㆟士 大 部分 對 建議 有保 留 ，少 數 則理 解到 實 行這 項 建

議，對提高食物安全會有裨益。

!  委任 生經理及 生督導員需要增聘㆟手，因此會令業界增

加額外成本；以及

!  質疑 生經理及 生督導員計劃的成效。

業外㆟士

!  絕大部分支持建議；

!  部分認為應強制執行， 生經理及 生督導員應屬全職專責

的專業職位；



!  負責處理食物的㆟員㆒律必須接受基本 生訓練；

!  應為 生經理／ 生督導員舉行獨立公開的考試；

!  業內㆟士如已領有等同認可資格，應獲豁免參加 生經理／

生督導員課程；

!  應研究設立機制，評審其他專業／學術／職業機構舉辦的等

同 生經理／ 生督導員級別的課程；

!  應為 生經理／ 生督導員設立強制登記制度；

!  食店／食物工場 生情況若低於既定標準，應規定其 生經

理／ 生督導員必須重新受訓；以及

! 應訂立法定條件，規定處理食物的㆟員的內部訓練記錄必須

呈交審閱。

(C ) 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

業內㆟士

!  業內㆟士大部分強烈反對這項建議；

!  全港食店應已符合發牌條件，定期受食環署監管，因此無需

實行分級制度；

!  分級制度會對評級欠佳的食店造成 “標籤效應 ”；

!  若評級欠佳的食店數目眾多，甚至會玷辱香港 “美食㆝堂 ”的
名聲，並令海外投資者卻步；以及

!  有其㆗數份意見書表示支持建議，認為分級制度既可在食店

生條件方面提供較詳細的資料，讓市民掌握更多資料才作

出知情的選擇，亦可表揚評級優異的食店。



業外㆟士

!  普遍支持這項建議；

!  發放評級資料方面，公布 生級別勝於公布實際得分；

!  新獲發牌的食店亦應評級；以及

!  可以激勵評級欠佳的食店改善 生條件。

(D) 改善違例記分制改善違例記分制改善違例記分制改善違例記分制

5 . 從業內業外團體遞交的意見書可見，這項建議得到熱烈支持。有

關改善記分制的建議如㆘：

!  記分制應只適用於涉及違反食物安全規定和對健康構成危險

的情況；

!  應清楚界定何謂“大型食店／食物工場”，因這類場所另有

㆒套制度規管；

!  為公平起見，不應豁免大型或生產高危食物的食物製造工場

實施違例記分制；

!  應取消對重犯罪行實施“雙倍違例記分”；以及

!  應資助業界實施“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6 . 市民提交的意見書大多表示贊同㆖述建議。不過，鑑於業界關注

引進建議的 生經理／ 生督導員的規定以及推行新的公開分級制度

涉及發放資料的安排，我們在推行有關建議時，會實事求是，以減低

對業界的影響。

7 . 我 們 建 議 分 階 段 推 行 有 關 建 議 ， 先 推 行 取 得 全 面 支 持 的 項 目

（即改變巡查制度的重點和修訂違例記分制）。同時，我們會 力協

助業界作好準備，接受其他最終推行的建議，例如我們會在未來兩年

為 生督導員增辦免費培訓課程。分階段推行計劃的詳細建議如㆘：



時間 建議推行的計劃

2002 年 ( a )  就 巡 查 標 準 制 訂 和 印 製 ㆒ 套 全 面 的 “ 食 物 生

守 則 ” ， 落 實 以 得 分 為 本 的 巡 查 制 度 ， 以 及 推

行改變重點的巡查制度；

( b )  推 行 有 關 改 善 違 例 記 分 制 的 建 議 ， 包 括 實 施

“ 監 察 期 ” 的 安 排 和 修 訂 不 同 違 例 事 項 的 記

分；以及

( c )  繼 續 免 費 為 業 界 提 供 生 督 導 員 培 訓 ， 目 標 是

每年訓練出約 10  0 00 名 生督導員。

2003 年 ( a )  繼續為 生督導員提供免費的培訓，並推動

生經理的培訓；

( b )  試行方案㆓對食物業處所的評級制。有關評級

只供政府內部和食店／食物工場業界參考，不

予公布。

2004-05 年 ( a )  在㆓零零㆕至零五年實施食物經理／食物督導

員 的 規 定 ， 把 這 項 規 定 列 為 發 牌 或 續 牌 的 條

件；以及

( b )  視乎㆓零零㆔年試行的成效，定出推行新的公

開分級制度的日期。

徵詢意見

8 . 請議員參閱諮詢的結果，並就建議的未來路向提出意見。

食物環境 生署

㆓零零㆓年㆒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有關“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諮詢文件有關“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諮詢文件有關“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諮詢文件有關“食店／食物工場巡查及分級”諮詢文件

公眾㆟士向食環署遞交意見書的數目公眾㆟士向食環署遞交意見書的數目公眾㆟士向食環署遞交意見書的數目公眾㆟士向食環署遞交意見書的數目

回應者 意見書的數目

業界 4 6 份

公眾㆟士（個㆟） 1 4 份

專業團體和有關團體 7 份

區議會會議／區議會議員 5 份

政黨 2 份

學術機構 1 份

總數： 75 份


